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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为贯彻《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保护法》，减少水泥在生产、使用、包装、运输和处置过程中

的温室气体排放，以及对环境和人体健康的影响，制定本标准。 

本标准对通用硅酸盐水泥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限量、水溶性六价铬和产品的放射性限量等

方面提出了要求。 

本标准为首次发布。 

本标准适用于中国环境标志产品认证。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科技标准司组织制订。 

本标准主要起草单位：环境保护部环境发展中心、中国建筑材料科学研究总院、中国水泥协

会和国家水泥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本标准环境保护部 201□年□□月□□日批准。 

本标准自 201□年□□月□□日起实施。 

本标准由环境保护部解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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环境标志产品技术要求  低碳水泥 

1 适用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低碳水泥环境标志产品的术语和定义、基本要求、技术内容及其检验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生产的各种通用硅酸盐水泥，包括硅酸盐水泥（I 型硅酸盐

水泥、II 型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火山灰硅酸盐水泥、粉煤灰硅酸盐水

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 

2 规范性引用文件 

本标准内容引用了下列文件中的条款。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有效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GB 175             通用硅酸盐水泥 

GB 4915            水泥工业大气污染物排放标准 

GB 6566            建筑材料放射性核素限量 

GB 16780           水泥单位产品能源消耗限额 

GB/T 176           水泥化学分析方法 

GB/T 213           煤的发热量测定方法 

GB/T 476           煤的元素分析方法 

GB/T 4131          水泥的命名、定义和术语 

GB/T 12573         水泥取样方法 

GB/T12960          水泥组分的定量测定 

HJ 467             清洁生产标准 水泥工业 

JC/T 681            行星式水泥胶砂搅拌机 

JC/T 733            水泥回转窑热平衡测定方法 

3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3.1 低碳水泥 low carbon cement 

生产过程中具有较低 CO2 排放量的通用硅酸盐水泥。通过高能效工艺技术、替代原燃料技术及

高掺混合材技术等的应用，可以实现低碳水泥的生产。 

3.2 水泥 cement 

加水拌和成塑性浆体，能胶结砂石等适当材料并能在空气和水中硬化的粉状硬性胶凝材料。

（GB/T 4131-1997） 

3.3 通用硅酸盐水泥 common portland cement 

以硅酸盐水泥熟料和适量的石膏、及规定的混合材料制成的水硬性胶凝材料。（GB 175-2008） 

3.4 能源管理系统 energy management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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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采用自动化、信息化技术和集中管理模式，对企业能源系统的生产、输配和消耗环节实施集中

扁平化动态监控和数字化管理。  

3.5 矿山修复 restoration of mining 

针对矿山开采形成废弃地的特点和造成的危害，开展覆盖底土、土地整理、土壤改良、供排水

工程、边坡防护工程、植被恢复等，以进行矿山生态恢复。  

3.6 替代燃料 alternative fuels  

具有较高热值（≥21，000kJ/kg）、经过简单加工（如破碎）后即可在水泥生产中替代传统化石

燃料进行直接燃烧的废物。 

3.7 协同处置废物 co-processing waste materials  

将废物或是经过预处理的废物送入水泥生产窑炉系统中进行焚烧处理，以实现废物的无害化和

综合利用。 

3.8 内照射指数 internal exposure index 

水泥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 -226 的放射性比活度，除以本标准规定的限量而得的商。

（GB6566-2001） 

表示式为：
200

Ra
aR

CI =  

式中：  ── 内照射指数； aRI

aRC ── 水泥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1）； 

200 ── 仅考虑内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水泥中放射性核素镭-226的放射性比活度

限量，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1）。 

3.9 外照射指数 external exposure index 

水泥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 和钾-40 的-放射性比活度分别除以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

标准规定限量而得的商之和。（GB6566-2001） 

表示式为：
4200260370

KThRa CCCI ++=γ   

式中： —外照射指数； rI

RaC 、 、  ── 分别为水泥中天然放射性核素镭-226、钍-232和钾-40的放射性比

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1）； 
ThC KC

370、260、4200 ── 分别为仅考虑外照射情况下，本标准规定的水泥中天然放射性核

素镭-226、钍-232和钾-40在其各自单独存在时本标准规定的放射性比活度限量，单位为

贝可/千克（Bq·kg-1）。 

3.10 放射性比活度 specific activity 

物质中的某种核素放射性活度除以该物质的质量而得的商。（GB6566-2001） 

表达式为：   MAC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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式中：C  ── 放射性比活度，单位为贝可/千克（Bq·kg-1）； 

      A  ── 核素放射性活度，单位为贝可（Bq）； 

      M ── 物质的质量，单位为千克（kg）。 

3.11 新型干法水泥生产工艺 new dry cement production process   

以预分解窑为核心的烧成工艺，结合高效粉磨技术、自动控制技术集成的水泥生产工艺。 

4 基本要求 

 4.1 产品质量应符合 GB 175 的要求。 

值的要求。 

法的规定。 

放限量要求 

 4.2 单位产品能源消耗应符合 GB 16780 先进

 4.3 产品散装率应符合国家散装水泥管理办

4.4 产品生产企业污染物排放应符合国家或地方规定的污染物排放标准。 

4.5 产品生产企业在生产过程中应加强清洁生产。 

4.6 企业应具有自有石灰石矿山，矿山开采有完整的修复计划，并且按照计划修复矿山，确保开采

完成后的矿山修复率达 100%。 

5 技术内容 

 5.1 单位二氧化碳排

5.1.1 单位水泥熟料二氧化碳排放量≤860 kgCO2/t 熟料。 

5.1.2 单位水泥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限量应符合表 1 要求。 

表 1 通用硅酸盐水泥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量限值 

品  种 代号 熟料+石膏（%） 强度等级 
单位产品二氧化碳排放

量限值（kgCO2/t 水泥）

42.5 ≤700 
42.5R ≤705 
52.5 ≤740 

52.5R ≤745 
62.5 ≤780 

硅酸盐水泥 
P·I  

P·Ⅱ 
100 
≥95 

62.5R ≤785 
42.5 ≤620 

42.5R ≤625 
52.5 ≤735 

普通硅酸盐

水泥 
P·O ≥80 且＜95

52.5R ≤740 
32.5 ≤260 

32.5R ≤265 
42.5 ≤420 

42.5R ≤425 
52.5 ≤580 

矿渣硅酸盐

水泥 
P·S·A 
P·S·B 

≥50 且＜80
≥30 且＜50

52.5R ≤58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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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5 ≤460 
32.5R ≤465 
42.5 ≤540 

42.5R ≤545 
52.5 ≤620 

火山灰硅酸

盐水泥 
P·P ≥60 且＜80

52.5R ≤625 
32.5 ≤460 

32.5R ≤465 
42.5 ≤540 

42.5R ≤545 
52.5 ≤620 

粉煤灰硅酸

盐水泥 
P·F ≥60 且＜80

52.5R ≤625 
32.5 ≤380 

32.5R ≤385 
42.5 ≤500 

42.5R ≤505 
52.5 ≤620 

复合硅酸盐

水泥 
P·C ≥50 且＜80

52.5R ≤625 

5.2 产品中水溶性六价铬限量应符合表 2 要求。 

表 2  产品中水溶性六价铬的限量（质量分数）     单位为 % 

通用硅酸盐水泥类型 代号 熟料+石膏（%） 
产品中水溶性六

价铬限值 

硅酸盐水泥 
P·I  

P·Ⅱ 
100 
≥95 

≤0.001 

普通硅酸盐水泥 P·O ≥80 且＜95 ≤0.001 

矿渣硅酸盐水泥 
P·S·A 

P·S·B 

≥50 且＜80 

≥30 且＜50 
≤0.0002 

火山灰硅酸盐水泥 P·P ≥60 且＜80 ≤0.0002 

粉煤灰硅酸盐水泥 P·F ≥60 且＜80 ≤0.0002 

复合硅酸盐水泥 P·C ≥50 且＜80 ≤0.0006 

5.3 产品的内照射指数不得大于 0.7，外照射指数不得大于 0.7 （IRa≤0.7 和 Iγ≤0.7）。 

  

6  检验方法 

6.1 技术内容 5.1 的要求通过现场检查和文件审查的方式收集数据，按附录 A 规定的方法进行计算。 

6.2 技术内容 5.2 的要求按附录 B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6.3 技术内容 5.3 的要求按 GB 6566 中规定的方法进行检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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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A 

（规范性附录） 

水泥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方法 

A.1 营运边界和计算项目及数据 

A.1.1 营运边界 

水泥生产企业在进行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时，设定的营运边界，即生产边界和计算范围如图A-1 所示。

 

图 A-1  水泥生产营运边界示意图 

 

由企业自有车辆进行营运边界内外的运输，应准确统计计算 CO2 排放量，其中化石燃油燃烧产

生的排放计入到直接 CO2 排放量中，生物质燃油产生的排放，仅需在计算报告中给予说明。由社会

车辆进行营运边界内外的运输，应尽可能统计计算 CO2 排放，并计入到其他间接 CO2 排放量。 

输送到营运边界外的余热利用，如附近居民小区供暖，应统计计算对应的余热利用 CO2排放量，

并在计算水泥生产燃料消耗 CO2 排放量时扣除。用于营运边界内余热发电可减少外购电量, 应在计算

生产总耗电量时扣除余热发电量。用于废物处置及烘干，应统计计算对应的余热利用 CO2排放量，并

在计算水泥生产燃料消耗 CO2 排放量时扣除。用于营运边界内原燃料或混合材烘干等，相应的 CO2

排放不再分摊到生料制备单元和水泥制备单元进行计算。 

A.1.2计算项目及数据 

在营运边界内，水泥生产 CO2 排放量计算分为四个单元，分别为矿山开采单元，生料制备、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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料煅烧、余热利用和发电、废物处置单元，水泥制备单元，生产管理单元。相应的计算项目见表 A.1。 

表 A.1 水泥生产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项目 

计算 

单元 
生产工艺过程 计算项目 

二氧化碳

排放量 
计算公式 

1 矿山开采 

社会车辆运输燃油消耗 

自有车辆运输燃油消耗 

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 

Psi 

Poi 

Pei 

（A.14） 

（A.14） 

（A.15） 

 

2 

 

 

生料制备、熟料

煅烧、余热发

电、废物处置 

 

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 

生料中非燃料碳燃烧 

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消耗 

生产工艺过程替代燃料消耗 

源于化石燃料碳燃烧 

源于生物质碳燃烧 

处置废物中非燃料碳燃烧 

源于化石燃料碳燃烧 

源于生物质碳燃烧 

自有车辆运输、窑炉启动点火燃

油消耗 

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 

窑炉废气余热利用 

营运边界外的余热利用 

余热发电 

处置废物 

外购水泥熟料 

Prc 

Pro 

Psc、Pbc 

 

Pα 

Pβ 

 

Pγ 

Pδ 

 

Poi 

Pei 

Pg 

Ph 

Pc 

Pk 

(A.1)、(A.2)、(A.3)、(A.4)、(A.5)、(A.6)

(A.7) 

(A.8)、(A.9) 

 

(A.10) 

(A.11) 

 

(A.12) 

(A.13) 

 

(A.14) 

(A.15) 

(A.16) 

 

(A.17)  

(A.18)  

3 水泥制备 

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消耗 

社会车辆运输燃油消耗 

自有车辆运输燃油消耗 

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 

外购矿渣粉 

Psc、Pbc 

Psi 

Poi 

Pei 

Ps 

(A.8)、(A.9) 

(A.14) 

（A.14） 

（A.15） 

(A.19) 

4 生产管理 
自有车辆运输燃油消耗 

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 

Poi 

Pei 

（A.14） 

（A.15） 
 

营运边界内各计算单元中的生产活动也可依据实际生产情况进行增减。例如，生产企业未进行

废物处置或没有余热发电系统，就不需要考虑相应的统计计算。 

水泥生产企业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应基于生产企业实际检测和统计数据，以月平均或年平均实

际消耗和产出的加权平均值为基准。燃料的燃烧，均认为是完全燃烧，即碳全部转化为二氧化碳。

如缺少日常检测数据用于排放因子的确定，可采用本标准规定的默认值。单位电力消耗二氧化碳排

放因子按国家统一规定取值。 

A.2 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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A.2.1 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 

水泥熟料煅烧时，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导致直接 CO2 排放。 

（1）若生料中的氧化钙和氧化镁由碳酸盐矿物提供，可按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含量进行计算。 

依据 GB/T176 对熟料中氧化钙和氧化镁进行测定, 并取统计期内的平均值。生产单位熟料、由

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 A.1 计算： 

1 c m
44 44R C C 1000
56 40

= ⋅ + ⋅ ⋅（ ）                      （A.1） 

式中： 

      R1——生产单位熟料, 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量， kgCO2 /t 熟料； 

      Cc——水泥熟料中 CaO 的含量, %； 

 Cm——水泥熟料中 MgO 的含量, %； 

44
56

——CO2 与 CaO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44
40

——CO2 与 MgO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2）若生料中的氧化钙和氧化镁部分由替代原料（包括电石渣、钢渣等）提供，应按生料中实

际碳酸盐矿物含量计算 CO2 排放量。 

      依据 GB/T12960 和 GB/T176 对水泥生料中 CO2含量和烧失量进行测定, 并取统计期内的平均

值。生产单位熟料, 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量按公式 A.2 计算： 

2 c
c

1000R =R
1-L F

⋅
⋅（ ）

                          （A.2） 

式中： 

      R2——生产单位熟料, 由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量，kgCO2 /t 熟料； 

  Rc——水泥生料中 CO2 含量, %； 

  L ——生料烧失量, %； 

  Fc——熟料中燃煤灰分掺入量换算因子，取值为 1.04。 

（3）水泥窑炉排气筒排放烟气中含有一定量的粉尘，由粉尘产生的 CO2 排放应计入到 CO2 总

排放量，公式为 A.3，即： 

  1 2
3

R R UR
1000

e⋅
=

（或 ）
                         （A.3） 

式中： 

      R3——窑炉排气筒烟气粉尘产生的 CO2 排放量，kgCO2 /t 熟料；  

  Ue——窑炉排气筒中的粉尘排放量；按 GB/T4915 规定进行测定，并取统计期内的平均值。

如缺少测定数据可采用 0.3 kg /t 熟料为默认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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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窑炉旁路放风粉尘中碳酸盐矿物未完全分解，应根据旁路放风粉尘量和旁路放风粉尘二氧

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A.4 计算相应的二氧化碳排放量： 

1000
BQR ed

4
⋅

=                            （A.4） 

式中：  

R4—— 窑炉旁路放风粉尘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 /t 熟料；   

Qd——生产单位熟料窑炉旁路放风粉尘量，kg /t 熟料； 

Be——旁路放风粉尘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 /t 熟料； 

旁路放风粉尘二氧化碳排放因子按公式 A.5 计算： 

）（）（或
L

R1RRB b
21e −⋅=                     （A.5） 

式中： 

 Rb——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依据 GB/T 176 对旁路放风粉尘烧失量进行测定, 并取统计期

内的平均值。 

（5）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总量 

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排放总量按公式 A.6 计算: 

Prc = R1(或 R2) + R3 + R4                     （A.6） 

式中： 

Prc——生料中碳酸盐矿物分解产生的 CO2 排放总量，kgCO2 /t 熟料。 

A.2.2 生料中非燃料碳燃烧 

生料中含有少量的非燃料碳, 生料中非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按公式 A.7 计算： 

Pro =
44
12

·1000·r·Ro                                      （A.7） 

式中： 

Pro——生料中非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kgCO2 /t 熟料； 

44
12

——CO2 与 C 之间的分子量换算； 

r——料耗比，取统计期内的平均值；如缺少测定数据可采用 1.52 默认值； 

Ro——生料中非燃料碳含量，约为 0.1%～0.3%（干基）。生料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

时，取高值，未采用煤矸石、高碳粉煤灰等配料时，取低值；也可依据 GB/T 476 进行分

析计算。 

A.2.3 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消耗 

水泥熟料煅烧或其他原材料烘干等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导致直接 CO2 排放。应优先选择基于实

物煤消耗及碳含量的计算方法，在缺少相关检测数据时，也可采用换算的标准煤消耗计算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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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按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消耗及碳含量计算产生的 CO2 排放量： 

Psc = 
44
12

∑Si·Ci                          （A.8） 

式中： 

Pci——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t； 

Si——统计期内，实物煤用量，t； 

Ci——统计期内，实物煤中碳含量加权平均值， %；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的燃料，可取代号为 1、2、3 等。 

（2）按各生产工艺过程换算的标准煤消耗计算产生的 CO2排放量： 

Pbc=∑Si·Qnci·Fb/29.271                      （A.9） 

式中： 

Pbc——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实物煤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t； 

Qnci ——实物煤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MJ/kg；可依据 GB/T 476 和 GB/T 213 对实物煤的低位

发热量进行测定。 

Fb ——标准煤排放因子，tCO2/t 标准煤；排放因子数值由国家统一规定确定，若无法获得，可

用 2.46 tCO2/t 标准煤为默认值； 

29.271 ——标准煤低位发热量，MJ/kg；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实物煤，可取代号为 1、2、3 等。 

A.2.4 生产工艺过程替代燃料消耗 

替代燃料可代替实物煤, 用于水泥熟料煅烧或原、燃料烘干等。替代燃料含有源于化石燃料中

的碳和生物质中的碳, 应按公式 A.10 和 A.11 分别计算各自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 

Pα=∑Ai·Qnai·Fai αi                         （A.10） 

Pβ=∑Ai·Qnai·Fai βi                         （A.11） 

式中： 

Pα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替代燃料源于化石燃料中的碳燃烧产生的 CO2排放量，t； 

Pβ ——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替代燃料源于生物质中的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Ai ——统计期内，各种替代燃料用量，t； 

Qnai ——各种替代燃料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MJ/kg；可依据 GB/T 213 对替代燃料的低位发

热量进行测定； 

Fai——替代燃料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MJ，具体数据列于表 A.2 中；  

αi——替代燃料源于化石燃料中碳的百分含量，%，具体数据列于表 A.3 中； 

βi——替代燃料源于生物质燃料中碳的百分含量，%，具体数据列于表 A.3 中； 

i ——表示不同种类替代燃料，可取代号为 1、2、3 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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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A.2 各种能源的低位发热量和 CO2 排放因子 

能源种类 低位发热量 (MJ/kg) CO2排放因子(kg/MJ) 

原油 41.868 0.0734 

燃料油 41.868 0.0734 

汽油 43.124 0.0694 

煤油 43.124 0.0694 

柴油 42.705 0.0698 

煤焦油 33.494 0.0547 

 

表 A.3  各种替代燃料的低位发热量和 CO2 排放因子 

替代燃料种类 低位发热量 
(MJ/kg) 

CO2排放因子 
(kg/MJ) 

化石碳比例 
（%） 

生物碳比例 
（%） 

废油 42.5 0.074 100 0 

废轮胎 31.9 0.085 90 10 

塑料 24.8 0.075 90 10 

溶剂 32.0 0.074 100 10 

废皮革 32.6 0.10 5 95 

废玻璃钢 31.3 0.080 90 10 

 

A.2.5 处置废物中非燃料碳燃烧 

一些种类废物中含有非燃料碳，包括源于化石燃料和生物质中的非燃料碳，应按公式 A.12 和

A.13 分别计算处置废物时各自非燃料燃烧碳产生的 CO2 排放量: 

Pγ =∑Wi· Qnwi·Fi·γi                                        （A.12） 

Pδ =∑Wi·Qnwi·Fi·δi                                         （A.13） 

式中： 

Pγ——统计期内，处置废物中源于化石燃料非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 t；  

Pδ——统计期内，处置废物中源于生物质非燃料碳燃烧产生的 CO2 排放量， t；  

Wi——统计期内，处置各种废物量，t； 

Qnwi ——各种废物的加权平均低位发热量，MJ/kg；可依据 GB/T 213 对废物的低位发热量进行

测定。 

Fwi ——废物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MJ，具体数据列于表 A.4。  

γi——处置废物中源于化石燃料的非燃料碳百分比，%； 

δi——处置废物中源于生物质的非燃料碳百分比，%；  

i ——表示不同废物种类，可取代号为 1、2、3 等。 

表 A.4  各种废物的低位发热量和 CO2 排放因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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废物种类 低位发热量 
(MJ/kg) CO2排放因子(kg/MJ) 化石碳比例（%） 生物碳比例（%） 

浸渍木屑 16.0 0.075 0 100 

烘干污泥 11.3 0.11 0 100 

木材、非浸渍木屑 18.8 0.11 0 100 

农业、有机、织物废弃物 17.6 0.11 0 100 

生活垃圾筛上物 11.6 0.095 35 65 

 

A.2.6 车辆运输、窑炉启动点火燃油消耗 

尽可能统计计算企业租用社会车辆进行运输产生的其他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Psi)，并分别统计

计算化石燃油和生物质燃油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各生产工艺过程车辆运输、窑炉启动点火燃油

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按公式 A.14 计算： 

∑Poi（ 或 Psi）=∑Oi·Qnoi·Foi                       （A.14） 

式中： 

Poi（ 或 Psi）——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燃油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Oi——统计期内，各种燃油用量，t； 

Qnoi——各种燃油的低位发热量，MJ/kg；具体数据列于附录中； 

Foi——燃油燃烧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MJ，具体数据列于附录中；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或不同种类的燃料，可取代号为 1、2、3 等。 

A.2.7 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 

各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不包括处置废物的电力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按公式 A.15 算： 

∑Pei = ∑Ei·Fe /1000                     （A.15） 

式中： 

Pei——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量，t； 

Ei——统计期内，各生产工艺过程电力消耗量，kW·h； 

Fe——电力消耗的二氧化碳排放因子，kgCO2/kW·h；排放因子数值由国家统一规定确定，可暂

用 0.86 kgCO2/kW·h 为默认值； 

i ——表示各生产工艺过程，可取代号为 1、2、3 等。 

处置废物电力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应按公式（15）进行计算，并计入到间接 CO2排放中。 

A.2.8 窑炉废气余热利用 

(1) 营运边界外的余热利用 

输送到营运边界外的余热利用, 如附近居民小区供暖，应按公式 A.16 统计计算相应的余热利用

CO2 排放量，并在计算水泥生产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总量时扣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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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g=1.42×
2.46

29.271
∑Gi·Ti                    （A.16） 

式中： 

Pg ——窑炉废气余热用于营运边界外对应的 CO2 排放量，t； 

1.42——废气比热，kJ/m3·℃； 

2.46——标准煤排放因子，kgCO2/t 标准煤；  

29.271——标准煤低位发热量，MJ/kg； 

Gi——用于营运办界外余热利用的废气量，m3； 

Ti——用于营运办界外余热利用废气温度，℃。 

（2）余热发电 

营运边界内余热发电可减少外购电量, 应在生产总耗电量（∑Pei）中扣除余热发电量（Hh）后

计算水泥生产电力消耗产生的 CO2排放量。 

（3）用于处置废物的余热利用 

处置废物的余热利用，包括废物烘干等，应按公式 A.17 统计计算对应的余热利用 CO2 排放量，

并在计算水泥生产燃料消耗产生的 CO2 排放总量时扣除。 

Pc=2.45×
2.46

29.271
 ∑Wi·фi                    （A.17） 

式中： 

Pc——处置废物余热利用对应的 CO2 排放量，t； 

2.45——温度为 20℃时水的汽化热，MJ/kg； 

фi——各种废物的水份含量，%。 

A.3 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计算 

A.3.1 水泥熟料生产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 

依据表 A.1 中生产工艺过程单元划分，按照公式 A.18、A.19 和 A.20 计算水泥熟料生产单位二

氧化碳排放量： 

                 1000
P

PPP
RRP

cl

oibc
3211 ×

++
+++= ∑ ∑ ∑α

roPR）（或      （A.18） 

                       
cl

he1
2 P

H-P
P ∑ −−

= cg PP
                           （A.19） 

P3= P1+P2                                       （A.20） 

式中：  

P1 ——统计期内，水泥熟料生产产生的单位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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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cl ——统计期内，水泥熟料生产产量，t； 

P2 ——统计期内，扣除余热发电后水泥熟料生产（包括矿山开采）产生的单位间接二氧

化碳排放量，kgCO2/t； 

∑Pe1——统计期内，水泥熟料生产（包括矿山开采）产生的单位间接二氧化碳排放量，

kgCO2/t； 

P3 ——统计期内，水泥熟料生产产生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t。 

A.3.2 各强度等级水泥品种粉磨、包装及发送工艺过程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 

各强度等级、各水泥品种粉磨、包装及发送工艺过程电力消耗产生的二氧化碳排放量按照公式

A.21 计算： 

1000P
FE

P
gij

eji
eij ⋅

⋅
=                                  （A.21） 

式中： 

Peij ——统计期内，各强度等级、各水泥品种粉磨、包装及发送工艺过程电力消耗产生的

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t； 

Eij——统计期内，某一强度等级水泥品种的粉磨、包装及发送过程电力消耗量，kW·h； 

i ——表示产生的水泥品种，包括硅酸盐水泥、普通硅酸盐水泥、矿渣硅酸盐水泥、粉煤

灰硅酸盐水泥和复合硅酸盐水泥，可取代号为1、2、3等； 

j ——表示生产水泥品种的不同强度等级，包括32.5（含32.5R）、42.5（含42.5R）、52.5

（含52.5R）、62.5（含62.5R）； 

Pgij ——统计期内，某一强度等级的水泥品种产量，t。 

A.3.3 生产各强度等级水泥品种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 

生产各强度等级水泥品种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按公式 A.22 计算： 

Pcmij=kij·P3+Peij                                    （A.22） 

式中： 

Pcmij ——统计期内，某一强度等级的水泥品种的单位二氧化碳排放量，kgCO2/t； 

Kij ——统计期内，某一强度等级的水泥品种中水泥熟料的百分含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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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B 

（规范性附录） 

通用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的测定 

B.1 试样的制备 

按GB12573方法取样，送往实验室的样品应具有代表性和均匀性。用缩分器或用四分法缩分至

约1000g待测试样，放入一个密封、洁净、干燥的容器中，充分混匀。 

所有操作尽可能迅速，以减少试样与周围空气的接触时间。 

B.2 试验原理 

将水泥试样、标准砂和水搅拌成水泥胶砂，过滤。滤液中加入二苯碳酰二肼，调整酸度、显色，

在540nm处测定溶液的吸光度，在工作曲线上查得溶液中六价铬浓度。 

B.3 试验的基本要求 

B.3.1 试验次数 

试验次数规定为两次。 

B.3.2 重复性与再现性 

重复性——重复条件下的精密度，是指测试结果由同一操作人员在较短的时间间隔内，在同一

实验室中采用同一设备对同一试样用相同方法测得的。 

再现性——再现条件下的精密度，是指测试结果由不同操作人员在不同实验室中采用不同设备

对同一试样用相同方法测得的。 

在本标准中，重复性和再现性用重复性标准偏差和再现性标准偏差表示。 

B.3.3 质量、体积和结果的表示 

质量以克表示，溶出阶段精确至0.1g，分析阶段精确至0.0001g。除非另有规定，吸管的体积用

毫升表示，精确度按JJG196的规定执行。 

测试结果以质量分数计，数值以％表示至小数点后五位。 

若两个测试结果的差值超过重复性标准偏差的两倍，应在短时间内进行第三次测试，若测试结

果与前两次或任一次分析结果之差值不超过重复性标准偏差的两倍，则取其平均值，否则，应查找

原因，重新按上述规定进行分析。 

B.3.4 空白试验 

B.3.4.1 工作曲线的空白试验 

不加入铬酸盐标准溶液，按照绘制工作曲线相同的步骤进行，对工作曲线进行校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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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3.4.2 样品测定的空白试验 

不加入水泥试样，使用相同量的试剂，按照样品测定相同的步骤进行，计算时对测定结果进行

校正。 

B.4 试剂和材料 

所用试剂不低于分析纯。所用水应符合GB/T6682中规定的三级水要求。 

除非另有说明，“%”均为质量分数。 

本标准使用的浓液体试剂的密度为20℃的密度（ρ），单位克每立方厘米（g/cm3）。 

B.4.1 盐酸（HCl），ρ=1.18～1.19，36%～38% 

B.4.2 丙酮，（CH3.CO.CH3），ρ=0.79 

B.4.3 盐酸，1.0 mol/L 

量取8.33mL盐酸稀释至100mL，混匀。 

B.4.4 盐酸，0.04 mol/L 

量取0.33mL盐酸稀释至100mL，混匀。 

B.4.5 二苯碳酰二肼（(C6H5NHNH)2CO）溶液  

称取0.125g二苯碳酰二肼，用25mL丙酮（B.4.2）溶解，转移至5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

摇匀。此溶液的使用期限为一周。 

B.4.6 铬酸盐标准溶液 

B.4.6.1 铬酸盐标准溶液 

称取0.1414g已在（140±5）℃烘过2h的基准重铬酸钾（K2Cr2O7），精确至0.0001g，溶于水中，

转移至10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铬（Ⅵ）的浓度为50mg/L。 

B.4.6.2 铬酸盐标准溶液  

吸取50.00ml上述标准溶液（B.4.6.1）于500mL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铬（Ⅵ）浓度为5mg/L。此标准溶液用时现配。 

B.4.7 中国ISO 标准砂 

满足GB/T17671要求的中国ISO标准砂。 

B.5 仪器装置 

B.5.1 天平   

天平，精确至1g。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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分析天平，精确至0.0001g。 

B.5.2 水泥胶砂搅拌机   

应符合JC/T681的要求。 

B.5.3 分光光度计   

可在540nm 处测量溶液的吸光度。 

B.5.4 比色皿  

光程10mm。 

B.5.5 玻璃量具 

50mL、500mL和1000mL容量瓶；1mL、2mL、5mL、10mL、15mL和50mL移液管。 

B.5.6 pH计  

精度为±0.05pH。 

B.5.7 过滤装置 

过滤装置由一个布氏漏斗（直径大于150mm），安装在一个2L的抽滤瓶上，瓶底装满砂子，瓶内

有一个放于砂床上盛接滤液的小烧杯，抽滤瓶与真空泵相连，见图B-1。 

 
1

 

 

 

 

 

 

 

 

 

 

 

1-布氏漏斗；2-滤纸；3-抽滤瓶；4-盛接滤液的小烧杯；5-砂子 

图B-1  过滤装置示意图 

 

B.5.8 滤纸   

中速滤纸，直径应与选择的漏斗配套。 

B.6 试验步骤 

B.6.1 胶砂的制备 

4 

5

2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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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6.1.1 胶砂的组成 

灰砂比为1: 3，水灰比为0.50。 

每一组水泥砂浆含有（450±2）g水泥（m）, （1350±5）g中国ISO标准砂和（225±1）g水（V1）。 

若待测水泥样品为快凝水泥，水灰比为0.50的砂浆在分析时可能不易充分过滤。在这种情况下，

允许增加水的用量，从而提高了水灰比，直至充分过滤（B.6.2）。 

B.6.1.2胶砂的混合 

使用精确至1g的天平（B.5.1）称取水泥和水，当水以体积计加入时，精确至1mL。将每份胶砂

用水泥胶砂搅拌机（B.5.2）进行机械搅拌。控制各阶段搅拌时间时，要保证搅拌机开关的时间在±

2s之内。 

搅拌步骤如下： 

1）将水和水泥放入搅拌锅中，注意避免水和水泥的损失。 

2）水与水泥接触后立即打开搅拌机同时开始计时，低速搅拌30s，在第二个30s开始的同时均匀

的加入标准砂，再继续高速搅拌30s。 

3）停止搅拌90s。在停止过程的前30s内，用一个橡胶或塑料棒将粘附于叶片和锅壁上的砂浆刮

到锅中间。 

4）继续高速搅拌60s。 

注：通常这种搅拌操作均采用机械，也允许对操作和时间采用人工控制。 

B.6.2 过滤 

每次使用时，确保过滤装置（B.5.7）所用的抽滤瓶、布氏漏斗、滤纸和小烧杯是干燥的。安装

好布氏漏斗，放好滤纸（B.5.8），不要事先润湿滤纸。打开真空泵，将水泥砂浆倒入过滤装置的布氏

漏斗上，以最大功率抽气10min得到至少15mL滤液。如果此时没有15mL，继续抽滤直至得到足够量

的测试滤液。 

如果滤液混浊，可再过滤一遍或采用离心分离机分离过滤。如果滤液仍有部分混浊，测定时用

该滤液作为参比溶液，但不加入二苯碳酰二肼溶液（B.4.5）。 

B.6.3 工作曲线的绘制 

移取1.00mL、2.00mL、5.00mL、10.00mL和15.00mL铬酸盐标准溶液（B.4.6.2）分别放入50mL

容量瓶中，分别加入5.00mL 二苯碳酰二肼溶液（B.4.5）、5ml盐酸（B.4.4），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此溶液每升分别含有0.1mg，0.2mg，0.5mg，1.0mg，1.5mg铬（Ⅵ）。 

放置15-30min后，使用分光光度计（B.5.3），10mm比色皿（B.5.4），在540nm处测量溶液的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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度，并扣除空白试验（B.3.4）的吸光度。 

根据不同铬（Ⅵ）浓度对应的吸光度，绘制工作曲线。 

B.6.4 试样溶液吸光度的测定 

在过滤后8h内，吸取5.00mL（V2）滤液（B.6.2）放入100mL烧杯中。加入5.00mL二苯碳酰二肼

溶液（B.B.5）和20mL水后摇动。立即在pH计（B.5.6）指示下用盐酸（B.4.3）调节溶液的pH值在2.1～

2.5之间。将溶液转移至50mL（V3）容量瓶中，用水稀释至标线，摇匀。 

放置15-30min后，使用分光光度计（B.5.3），10mm比色皿（B.5.4），在540nm处测量溶液的吸光

度，并扣除空白试验（B.3.4）的吸光度。 

在工作曲线上查出水溶性铬（Ⅵ）的浓度（c），单位为mg/L。 

B.7 结果计算 

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的含量（w）以质量分数（干基）表示，并按公式（B.1）计算： 

41

2

3 10
450
V

V
V

cw −×××=                      （B.1） 

式中： 

w－水泥中水溶性六价铬的含量； 

c－由工作曲线得出的六价铬的浓度，单位毫克每升（mg/L）； 

V1 －胶砂中水的体积，单位毫升（mL）； 

V2 －滤液的体积，单位毫升（mL）； 

V3 －容量瓶的体积，单位毫升（mL）； 

450－胶砂中水泥的质量，单位克（g）； 

2

3

V
V

－待测滤液的稀释倍数；
 

450
V1 －水泥胶砂的水灰比，通常为0.50，但具体要看A.5.1.1。

 

B.8 重复性和再现性 

重复性标准偏差为0.000015%。 

再现性标准偏差为0.00004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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